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部门）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欠拨历年上级卫生健康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0号）、《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人口家庭发〔2022〕3号）、《云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云财社〔2023〕36号）以及历年欠拨经费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县内10家乡镇（街道）计生办以及县内9家卫生院。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央、省、市每年均按照分级承担比例下达各类卫生健康专项补助资金，但由于我县财政困难，库款不足，大部分上级补助资金未能在当年实际拨付到位。将财政欠拨上级专款纳入预算，有利于各项卫生健康事业的持续推动和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补兑2024年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经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伤残、死亡）经费、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资助经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教育奖学金；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
2.补兑2024年育儿补助，鼓励已婚育龄妇女政策范围内多生育。
3.补拨2025年应拨未拨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补助资金，持续开展家庭医签约服务。
4.补拨2025年市级村卫生室建设补助经费，改善村民就医环境。
5.补拨2025年补助乡村医生基药款，确保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的持续实施。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总计5,423,960.00元，具体如下：
1.欠拨2024年计划生育奖优免补经费3,362,860.00元，其中：玉财社〔2023〕295号提前下达2024年计划生育中央转移支付资金1,551,200.00元；玉财社〔2024〕86号2024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中央结算补助资金205,400.00元；玉财社〔2023〕306号提前下达2024年卫生健康项目中央直达资金省级配套补助资金964,360.00元；玉财社〔2024〕219号2024年省级计划生育结算补助资金304,900.00元；玉财社〔2024〕118号2024年市级家庭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42,600.00元；玉财社〔2024〕212号2024年市级家庭发展项目补助结算资金94,400.00元。
2.欠拨2024年生育支持项目补助资金756,100.00元，其中：玉财社〔2024〕104号2024年生育支持项目省级补助资金473,200.00元；玉财社〔2024〕170号生育支持项目省级第二批补助资金57,600.00元；玉财社〔2024〕119号2024年市级人口均衡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05,400.00元；玉财社〔2024〕211号2024年市级人口均衡发展项目补助结算资金19,900.00元。
3.欠拨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补助资金105,000.00元，其中：玉财社〔2024〕223号省级预拨资金51,500.00元；玉财社〔2025〕55号省级补助结算资金22,000.00元；玉财社〔2025〕115号市级补助资金31,500.00元。
4.欠拨玉财社〔2025〕115号2025年市级基层卫生保障补助资金—村卫生室建设补助经费220,000.00元，其中：待拨甘庄社区村卫生室80,000.00元，因远卡腊村卫生室20,000.00元；甘庄假莫代、路通、干坝村卫生室各40,000.00元。
5.欠拨2025年乡村医生基药补助款980,000.00元，其中：玉财社〔2025〕6号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预拨资金960,000.00元；玉财社〔2025〕104号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结算补助资金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2月14日春节前夕，补兑2024年计划生育奖扶补助、育儿补助以及2025年乡村医生基药补助款。
2026年6月30日以前，补拨2025年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补助资金以及村卫生室建设经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逐年逐步不断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水平；人民群众生育成本有所降低，全县人口出生率稳步增长；乡村医生待遇有保障，就医环境明显改善，乡村医生队伍保持稳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开展。


